理化实验操作考试考务人员工作职责
一、考点正、副主任职责

1、主持考点的考试，全面负责考点的工作。

2、负责布置考场及考点各项设施，安排好考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3、必须熟悉考试的各项规章制度，培训监考人员和考务工作人员，学习有关规定，明确职责分工，随时检查各项工作的执行情况。

4、召开考生领队会议，针对考生的思想情况，组织考前思想教育。

5、负责处理本考点考试期间发生的一切问题。

6、考试期间不得离开考点，切实组织好安全保卫工作，发现重大问题，要立即报告市各县（市）教育局初中毕业与升学考试和普通高中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7、解决主监考人员用餐、饮水等生活方面问题。

8、掌握考试时间，按时完成考试任务。

9、考试结束后，将密封袋按时送交教育局初中毕业与升学考试和普通高中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考生领队职责

1、考生领队人员应熟悉考点设置。

2、对考生进行考前教育，宣布考场纪律和考生注意事项，教育考生正确对待考试。

3、及时清点人数，保证考生按时进入考场。

4、考生应考时，领队人员应在指定地点休息，看管好考生生活用具和书籍等，不得离开考点，也不得在考场周围警戒区内逗留或与他人谈论。

5、考试其间，考生领队人员要接受考点主任的领导，协助考点组织好考试和安全保卫工作，发现问题及时报告。

三、主考及助理人员职责

1、考生入场时，主监考要组织抽签考生按签号入座。

2、检查考生是否与准考证相符，如有不符及时向考点主任报告。

3、主监考教师要求考生审题，检查所需仪器是否齐全。助理人员向考生发放评分卡和实验报告单。

4、主考及主考助理负责监察监考是否按照全市统一的评分标准客观、公正、准确地评分。

5、组织监考填好评分卡，并按考号顺序将评分卡和实验报告单进行整理装订，与考场报告单一并装入密封袋交考点办公室。

6、每场考完后，监考协助实验员整理、更换器材，使器材恢复到考前状态，为下一场做好准备。

7、考试期间，不得吸烟、饮食、谈笑和接打电话，禁止无考试标志人员进入考场。

8、严格遵守考试纪律，如发现作弊者，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四、监考职责

1、认真核对考生准考证，确保准确无误。

2、检查实验器材是否齐全、完好。

3、检查考生评分卡填写是否正确。

4、仔细观察学生实验，按评分标准客观、公正，逐步评分，减分处，要用规定符号做出标记。

5、不得对学生实验操作做任何暗示和提示。

6、根据考生每步得分核出总分填入评分卡，并在评分卡上签字，要求字迹清楚、工整，不得涂改。

7、考试时间终了，协助主监考组织考生退场。

8、监考要回避亲属子女。

9、不准擅离职守和私自调换工作岗位。

10、评分卡交主考后，要及时整理实验器材，使器材恢复到考前状态，如需要更换报告主监考。

11、在考试过程中，不得吸烟、饮食和接打电话。严格遵守考纪，如有违纪行为，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五、实验员职责

1、提前一天准备好每组实验所需的各种仪器、药品、保证其完好性，并做好更换仪器、药品的准备工作。

2、考前将仪器、药品按主监考要求摆放在实验台的合理位置上。 

3、每场考试结束后，及时对每组的仪器、药品进行检查，调整补充、更换，保证下场实验的正常进行。

4、实验员办公地点在准备室或仪器室，考试期间，未经主考批准，不得擅离岗位，不得进入考场。

5、服从主监考指挥，帮助解决考试中出现的仪器、药品等问题。

六、卫生、安全保卫职责

1、开考前，医务人员要备足备全应急、常用药品，安全保卫人员对学校内所有有不安全隐患的设施，进行认真排查，并向考点主任汇报。

2、考试期间，所有卫生、安全保卫人员不得擅自离岗，对校内水源、饮水设备进行严格监控'除考生及佩戴带照片工作证的工作人员外，一律不得进入警戒线以内。

七、保密人员职责

1、理化考试办保密人员，自第一份空白试卷收到后，二十四小时不得离人，直到登统完毕。

2、考点保密人员，自第一份空白试卷取到后至当天所有试卷上交考试办保密室前不得擅自离岗。

3、所有保密人员都要做好试卷的领取登记工作。

八、领考员职责 

1、在指定地点组织考生做好入场前准备工作。

2、按考生报名顺序，40人（或20人）一组，排好队。

3、对考生进行考前教育，宣读考生须知。

4、负责将考生送到考场门前，抽签进入考场，待考生考完后，将考生领出考场。

5、负责做好考生缺考统计工作。

6、负责维持考场周围秩序。

7、领考员不得进入考场观看考生考试情况，不得向主、监考人员询问考生分数或说情。

九、司铃人员职责

1、考试前检查、调试电铃，或用哨子。
2、考试前校正钟表。
3、坚守岗位，集中精力，按时司铃。

十、巡视员职责

（一）考试前

1、考点考场环境布置是否按《邢台市2014年理化实验操作考试工作程序》要求进行；

2、考点负责人、监考、工作人员、服务人员是否落实；

3、检查试卷保密室及保密保卫人员安排落实情况；

4、派往其他考点监考人员是否按时出发；

5、考场内的考号是否按规定要求排列；

6、外校派来监考人员是否按时到达；

7、监考工作人员培训会议准备情况，到会情况，培训情况等；

（三）考试期间

1、巡视监考人员打分情况，工作人员工作情况；

2、检查考生的考风考纪情况；

（三）考试结束后

1、协助考点负责人总结每场考试情况；

2、协助考点负责人处理违纪舞弊事件；

3、监督本考点将当日考卷、答题卡和考点记录送交“教育局初中毕业与升学考试和普通高中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理化实验操作考试考务人员违纪处理办法

一、考试工作人员在监考中不履行职责，抽烟、打瞌睡、接打电话、 聊天、擅自离开岗位，经指出仍不改正的，取消当年考试工作人员资格，按照中考违纪处分条例给予通报批评，直至纪律处分。
    二、考试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当年及下一年考试工作人员资格，并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

1、利用监考或从事考试工作之便，为考生舞弊提供条件的；

2、评分员在每场开考前没有把仪器调试到应考状态而耽误考生考试的；

3、擅自变动考生操作考试时间，造成考点或部分考场纪律混乱的；
    4、在学生操作过程中，对考生做指导与暗示的；
    5、在监考和评分中，丢失、损坏考生答卷和教学仪器，造成严重后果的；
    6、在评分中，擅自更改评分标准的；
    7、指使、纵容或伙同他人舞弊的；
    8、利用考试工作之便，索贿、受贿、以权谋私的；
    9、诬陷、打击、报复学生的；
    10、偷换、涂改考生成绩的。

理化实验操作考试考生须知

一、考生应在实验操作考试前到候考处参加点名，点名三次不到者，取消实验操作考试资格。

二、在点名处由领考员组织分组，到达考场时进行抽签，考生根据抽到的题号对号入座，开考信号发出后开始做实验，停考信号发出后，停止操作，否则视为违纪。

三、考生只带笔和准考证进考场，课本、实验报告册、资料等一律不准带入考场。要求独立完成实验，不准交头接耳、左顾右盼和喧哗。完成实验后，经监考员同意方可离开考场。

理化实验操作考试考生违纪处理办法

一、考生有下列行为之一，扣除该科所得分数的30%

1、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

2、宣布考试开始前动手操作；

3、考试终止后继续操作。

二、考生有下列行为，取消其考试资格

1、考试期间故意毁坏实验仪器、浪费化学药品；

2、扰乱考场秩序，经劝阻仍不改正；

3、伪造证件，请别人代考；

4、不服从考点安排，故意与他人调换座位；

5、迟到5分钟以上。

有关理化实验操作考试等事项，请登录邢台教育装备网（Http:www.xtjyz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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